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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电学字[2024]2 号

长春电子科技学院学生综合测评计分办法

学生德、智、体综合测评以百分制计算。其中：德

育积分占综合测评积分的 20％，智育积分占综合测评

积分的 70％，体育积分占综合测评积分的 10％。各项

测评积分计算方法如下：

一、德育成绩总分 20 分。基础分为 14 分，奖励分

6 分，处罚分在此基础上减分。

（一）德育具体要求

1.理想远大，信念坚定。努力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

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科学发

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持党的

领导，努力成为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社

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而努力奋斗；

2.热爱祖国，热爱学校。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乐

于助人，勇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；

3.品德端正，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主动

参加学校、学院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，自觉关心

国内外时事政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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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虚心勤奋，课堂认真

听讲，课后认真完成作业；

5.符合以上标准者可获得德育基础分 10-14 分。平

时自觉为学院和班级做好事者，如自觉打扫教室卫生，

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和班级劳动的，按时晨读、准时出

早操者，可获得 14 分满分，未能达到要求者，各学院

酌情给予分数。

（二）奖励分

1.职务奖励分

（1）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及校团委各组织主席团

成员任期满一学期，根据工作表现加 2-3 分，表现一般

者计 0 分；

（2）校学生会各部门负责人、学院主席团成员任

期满一学期，根据工作表现加 1.5-2.5 分，表现一般者

计 0 分；

（3）学校各级团学组织副部级学生干部、大学生

记者团团长、学院学生会各部部长、团总支各部部长、

班长、团支书任期满一学期，根据工作表现加 1-2 分，

表现一般者计 0 分；

（4）校学生会各部成员、团委各部成员，社团联

合会成员、大学生记者团成员、学院学生会各部副部

长、团总支各部副部长、副班长、学委任期满一学期，

根据工作表现加 1-1.5 分，表现一般者计 0 分；

（5）学院学生会、团总支各部委员、记者站成

员、班委会、心理委员、团支部成员任期满一学期，根

据工作表现加 0.5-1 分，表现一般者计 0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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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其他学生社团组织，由校团委负责统筹、审

核加分情况。任期满一学期，根据工作表现加 0.5-2.5

分，表现一般者计 0 分；

2.被选拔参加国家级竞赛者加 0.5 分，获一等奖加

4 分，获二等奖加 3 分，获三等奖加 2 分，获优秀奖加

1 分。

3.被选拔参加省（市）级竞赛者加 0.3 分，获一等

奖加 3 分，获二等奖加 2 分，获三等奖加 1 分，获优秀

奖加 0.5 分。

4.获校学习竞赛名次，第一名加 1 分，第二名加

0.6 分，第三名加 0.3 分，获得其他名次同学加 0.1

分。

5.获校文艺比赛名次者，第一名加 0.5 分，第二、

三名各加 0.3 分，第四至六名加 0.1 分。

6.在国家、省级核心期刊上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学术

论文者，加 4 分。

7.被评为校文明寝室，对寝室成员每人每次加 0.1

分，寝室长加 0.2 分。

8.参加学校组织献血活动的献血者，献血学期加 1

分。

9.本科生（在校内考试的）通过英语四级者加 0.5

分，通过计算机二级者加 0.3 分；通过英语六级者，该

学期加 1 分；计算机通过三级者，该学期加 0.5 分。

10.获一次校先进班级，成员每人加 0.1 分，班级

干部根据工作表现加 0.2-0.5 分。获市级（含市级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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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表彰的班级，成员每人加 0.3 分，班级干部根据工作

表现加 0.3-0.5 分。

11.参加学校、学院举办的各项活动及其他活动表

现突出者，每次加 0.1 分，校级活动分不超 1 分，院级

活动分不超 1 分，总分不超 2 分。

12.军训中表现突出，被评为军训标兵的加 0.5

分，被评为内务标兵寝室的成员加 0.2 分，寝室长加

0.3 分。

13.平时自觉为校、院、班级做好事的，如自觉打

扫教室卫生、参加学院、班级劳动的每次加 0.1 分。

14．获得国家级、省级职业资格证书者加 0.5 分，

普通话加 0.1 分。

（三）处罚

1.迟到、早退或无故不参加集体活动，一次扣 0.1

分，旷课每两学时扣 0.2 分（先斩后奏视为旷课）；

2.通报批评一次扣 1 分；

3.警告处分一次扣 3 分；

4.严重警告处分一次扣 5 分；

5.记过处分一次扣 7 分；

6.留校察看处分一次扣 10 分；

7.其他违纪行为参照此标准扣 0.1-0.5 分。

二、智育成绩总分 70 分。

智育成绩=（∑学期所修课程成绩×相应课程学分/

学期所修课程学分之和）×0.7

考查课按优、良、中、及格、不及格五等评定。考

查课统一换算方法：



5

优为 90 分，良为 80 分，中为 70 分，及格为 60

分，不及格为 50 分。

三、体育测评总分 10 分。

（一）基础分 5 分。

凡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者，按 5 分

计。大一学生以早操出勤情况计分。全勤计 5 分，早操

每旷操一次扣 0.1 分，出勤率低于 90％者不计分。

（二）体育竞赛分 5 分。

1.被选拔参加国家级竞赛者加 0.5 分，获第一名的

加 4 分，获第二名的加 3 分，获第三名的加 2 分，获优

秀奖加 1 分，同时参加几个项目的取最高分。

2.被选拔参加省（市）级竞赛者加 0.3 分，获第一

名的加 3 分，获第二名的加 2 分，获第三名的加 1 分，

获优秀奖加 0.5 分，同时参加几个项目的取最高分。

3.在校运动会上获得名次者，第一名加 0.5 分，第

二、三名各加 0.3 分，第四至六名各加 0.1 分，同时参

加几个项目的取最高分。

4.参加学院举办的其他体育活动表现突出者，参照

活动加分标准加分。

长春电子科技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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